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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骨科医院
天府院区电梯降速改造采购项目调研内容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我院天府院区裙楼门诊4部上海三菱KS-BF-‖型扶梯实施降速及待机模式改造，扶梯倾斜角35°、提升高度6m、名义宽度1000mm、主机功率7.5KW，均为室内使用型扶梯。需完成额定运行速度由0.5m/s调整为0.3m/s、变频低速待机模式改为停梯待机模式两项核心改造，同时保障改造后扶梯符合国家特种设备安全规范及原厂技术标准。
二、技术及性能要求：
2.1.速度调整要求：
2.1.1、改造后扶梯额定运行速度稳定为0.3m/s,运行中速度偏差≤±0.015m/s，加速、减速速率不超过0.3m/s²，启停平稳无抖动、卡阻现象。
2.1.2、保留扶梯原有变频控制系统核心安全功能，与新调速系统形成双系统逻辑与保护，不改变原扶梯安全回路、制动系统的原厂设定。
2.1.3、适配上海三菱KS-BF-‖型扶梯原厂机械结构，改造后梯级、扶手带运行同步,梳齿板与梯级间隙保持≤4mm,符合GB 16899-2011《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规范》等有关规范要求。
2.2.待机模式改造要求：
2.2.1、拆除原低速待机控制程序，重新编写停梯待机控制逻辑，无人乘梯时扶梯完全停止运行，停梯状态下扶梯制动装置可靠锁止。
2.2.2、在扶梯上下出入口加装高灵敏度乘客检测装置（光电传感器），检测距离需满足：乘客距梳齿板≥1.5m时触发启动，扶梯能在乘客到达梳齿板前完成加速至0.3m/s额定速度。
2.2.3、设定停梯延时功能：最后一名乘客离开扶梯后，延时≥30s（可现场调试调整）无新乘客检测信号时，扶梯平稳停梯；反向进入扶梯的乘客被检测后，扶梯启动并触发入口处声光提示。
2.2.4、停梯状态下扶梯入口处设置清晰的运行状态指示标识，明确显示扶梯“可使用/停梯” 及运行方向，符合国家特种设备节能改造强制标准。
2.3.系统兼容性要求：
2.3.1、所有改造配件（变频器、PLC、传感器、接触器等）需与上海三菱KS-BF-‖型扶梯原厂控制系统兼容，优先采用原厂配套配件或同等品质的产品。
 2.3.2、改造后新增控制柜体为可移动结构，适配原扶梯机房安装空间，具备良好的散热、接地防护功能，接地电阻≤4Ω；动力电缆与控制电缆分开敷设，间距≥100mm，采用阻燃型电缆。
三、服务要求:
3.1、供应商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四川省电梯安全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行业规范的要求，为采购人本项目提供自动扶梯改造服务。
3.2、供应商改造后的电梯除满足本项目采购需求外，还须符合GB 16899-2011《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规范》、GB/T 7588.1-2020《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第1部分：乘客电梯与载货电梯》、GB/T 24803.1-2009《电梯安全要求 第1部分：电梯基本安全要求》等有关规范要求。
3.3、施工周期要求：单部扶梯改造施工（含调试）不超过24小时，4部扶梯总施工周期不超过4天；施工尽量安排在院区就医非高峰时段（如夜间、周末），减少对门诊通行的影响。
3.4、质保期：
3.4.1、质保期：一年（以取得特种设备登记证登记的日期为准），质保期内非人为因素导致的改造故障，供应商需在2小时内响应，24小时内到场维修并解决问题，免费更换故障配件。
3.4.2、质保期内每3个月对扶梯改造部位进行一次上门巡检，包括传感器灵敏度、调速系统稳定性、制动装置性能等，留存巡检记录并提交采购人
3.5、供应商在提供服务过程中需遵守采购人的规章制度，不得影响采购人的正常医疗秩序和工作秩序。
3.6、供应商须为采购人电梯运维人员提供的改造后操作、调试及日常维护培训，确保运维人员能独立完成基础的参数调整及故障排查。
3.7、供应商在提供服务过程中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遵规作业，若因违规作业、或故意、或过失等行为造成自身、甲方或其他第三人的人身伤害（亡）或财产（或代管财产）损失均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四、验收标准：
4.1、改造完成后，扶梯额定速度、待机模式达到本要求核心技术标准，连续空载运行2小时无故障，满载运行1小时速度稳定、制动可靠。
4.2、供应商须提供完整的改造资料，包括：配件合格证、型式试验报告、施工记录、调试报告、控制系统修改说明、原厂技术确认文件等。
4.3、采购人改造后自动扶梯取得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变更文件视为验收合格，验收合格后扶梯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五、报价表
	电梯区域名称
	梯号
	品牌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调研单价报价
（元/台）
	合计（元）

	裙楼门诊自动扶梯
	17#、18#、19#、20#
	上海三菱
	KS-BF-‖
	台
	4
	
	


备注：本次调研所报单价为全费用综合单价，已包含降速改造项目全部相关费用，具体涵盖：降速改造主材及辅材辅料费、程序修改费、包装费、运输费、装卸搬运费、施工费、人工费、设备安装调试费、法定检验检测费、培训费、项目管理费、各类风险费用、合理利润、全额税金，以及验收合格交付使用前的全部配套费用、本项目质保期内免费保修服务费与备用物件费等所有相关费用。采购人按该综合单价结算，无需另行支付本项目任何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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